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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
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1年武江区法制工作经费
项目负责人及

联系电话
张翠英 8630604 经办人及电话 张翠英 8630604

资金下达文件名 关于批复2021年部门预算的通知 省市下达文号 / 县下达文号 韶武财〔2021〕8号

主管部门 韶关市武江区司法局 实施单位 韶关市武江区司法局法律事务股、行政复议
股

资金情
况

（元）

年度资金安排总
额：

114000元
实际支出总

额：
114000元

支出率 100%
其中：财政拨款
（县级/省市专款）

114000元
其中：财政拨
款（县级/省
市专款）

114000元

  其他资金(自筹) 0元
其他资金(自

筹)
0元

总
体
目
标

年度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目标未完成原因及整改措施

1.行政复议审查及送达、行政应诉答辩、开庭等工作。
2.重大行政决策、重大合同、协议合法性审查等
3.聘请律师担任我区常年法律顾问。

如期完成 /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（填指标名称） 指标值
实际完成指标

值
指标未完成原因及整改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完成行政复议案件 58宗 按期达标完成 /

完成行政诉讼、民事诉讼案件 42宗 按期达标完成 /

质量指标 / / / /

时效指标 / / / /

成本指标
/ / / /

/ / / /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/ / / /

社会效益指标
行政复议案件纠错率 7宗 按期达标完成 /

/ / / /

生态效益指标 / / / /

可持续影响指标
/ / / /

/ / / /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
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前调解，申请人同
意撤回行政复议申请，并对行政复议

机构工作效率高度表示赞扬。
21宗 按期达标完成 /

经办人： 张翠英 单位负责人： 茹伟杰              上报时间：2022年3月7日

注：1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    2.各单位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并细化为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    3.指标设置要突出工作成效。


